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
 

吉人社字〔2009〕33号

 

关于2009年度全国经济、审计专业技术资格，注册资产评估师（含珠宝）、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设备监理师、注册城市规划师、造价工程师、价格鉴证师、执业药师、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土地登记代理人、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人事局、长白山管委会劳动人事局，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驻省中直单位人事（干部）处：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有关部委文件精神，为做好2009年度全国经济、审计专业技术资格，注册资产评估师（含珠宝）、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设备监理师、注册城市规划师、造价工程师、价格鉴证师、执业药师、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和土地登记代理人、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及方式
    上述考试实行网上报名、现场资格审查确认、网上交费、网上打印准考证。

    （一）网上报名时间：2009年4月20日至28日。
    考生可直接登陆省职称考试工作办公室网站（www.jlzkb.com）“网上报名”栏目报名。网上报名须注意下列事项：

    1．选择考区。考生按属地原则选择考区，省（中）直驻长春市单位的考生应选择“省直考区”，各市（州）考生可根据所在市（州）选择相应考区，长白山管委会及省（中）直驻其他市（州）单位就近选择考区。

    2．选择考试。考生根据需要选择考试类别、级别、专业、科目。

    3．填报信息。考生应如实、准确填写报考信息，填报错误或提供虚假信息，由考生本人负责。在打印报名表前，填报的信息可以修改，报名表打印后报考信息不能做任何修改。

    4．上传相片。网上已有照片的考生不再上传照片。网上无照片的考生须上传近期6个月以内免冠正面证件数码照片（120×160像素，相当于2寸照片，格式为jpg，不大于20K），考生上传照片时，必须使用网上报名流程中提供的“照片处理工具”软件处理后再上传，以保证格式的正确。照片必须清晰并反映本人特征，质量不合格的，考生须重新上传。

    5．打印报名表。考生按网上提示打印相关的《资格考试报名表》，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本人签名。

    （二）现场确认时间、地点：
    现场资格审查确认时间：2009年4月20日至29日（省中直报名点周六周日不休息）。

网上报名后，考生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所选择考区的报名现场，进行资格审查确认。

    选择省直考区报名的考生，到省职考办3楼大厅进行资格审查确认，地点：长春市南关区南环城路1958号。请点击查看——[image: image1.png]


省职考办路线图.doc
    选择各市（州）考区报名的考生，到当地人事职考部门进行资格审查确认，地点由当地另行通知。

    现场资格审查考生须提交以材料：

    1. 单位审核并加盖公章的《资格考试报名表》；

    2. 按照报名条件要求，所有考生均须提交毕业证书和相关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原件；

    3. 身份证复印件1张（贴在报名表背面）; 

    4. 近期6个月内同一底片一寸彩色免冠照片2张（贴在身份证复印件上）。

    （三）网上缴费时间：2009年4月20日至30日。

    经现场资格审查确认的考生，即可自行在网上缴费。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缴费，视为自动放弃。网上缴费后概不退费。本次考试不设补报名，请考生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报名手续。 

    各项考试收费标准如下：

	考试
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报名费
	考务费
	
	

	经济
	13元/人
	每人72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1108号，以下简称）和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市（州）人事职考部门留用报名费13元/人、考务费每人32元。

	审计
	13元/人
	高级每人172元

中、初级每人96元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2002]97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市（州）人事职考部门留用报名费13元/人

	资产评估师(含珠宝)
	13元/人
	每科44元。
	国家发改价格[2004]1108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安全工程师
	13元/人
	《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48元，其他3科每科44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注册安全工程师和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5]317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价格鉴证师
	13元/人
	每科61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1108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设备监理师
	13元/人
	《设备监理综合实务与案例分析》科目56元，其他3科每科48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注册安全工程师和注册设备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5]317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城市规划师
	13元/人
	《城市规划实务》科目每人120元，其余3科每科60元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注册城市规划师等考试、注册收费标准的通知》（计办价格[2000]839号）和吉省价收函[2001]52号
	同上

	执业药师
	13元/人
	每科44元。
	国家发改价格[2004]1108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造价工程师
	13元/人
	每科43元。
	国家发改价格[2004]1108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企业法律顾问
	13元/人
	每科44元。
	国家发改价格[2004]1108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土地登记代理人
	13元/人
	每科48元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1108号）和吉省价收函[2001]52号
	同上

	国际商务师、外销员
	13元/人
	国际商务师每人92元。外销员笔答每科46元，外语口语每人22元。
	国家发改价格[2004]1108号和吉省价收函字[2001]52号
	同上


 

    （四）网上打印准考证
    考前一周内，考生可登陆省职考办网站“准考证打印”栏目，用A4纸自行从网上下载打印准考证。考生须按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地点，持本人准考证、正式身份证（军官证、护照）参加考试。

    二、考试时间及科目
	考试类别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及科目
	备  注

	注册资产评估师（含珠宝）
	9月4日
	下午：2：00— 5：00  

资产评估
	    5科试卷全部采用计算机网络阅卷，主、客观题均在专用答题卡上作答。考生答题前要认真阅读注意事项（答题卡首页），严格按导语要求，根据题号标明的位置在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作答无效。主观题部分必须使用黑色墨水笔作答，客观题部分必须使用2B铅笔填涂。

    考生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橡皮、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

    答题所用草稿纸由考试部门发放、回收。

	
	9月5日
	上午：9：00—11：30   

经济法

下午：2：00— 4：30   

财务会计
	

	
	9月6日
	上午：9：00—11：30

机电设备评估基础

下午：2：00— 4：30

建筑工程评估基础
	

	价格鉴证师
	9月4日
	下午：2：00— 4：30 

经济学和价格学基本理论
	    《价格鉴证案例分析》科目为主观题，在答题纸上作答，其余4科为客观题，全部在答题卡上作答。

    考生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橡皮、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

    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考后收回，不再另发草稿纸。

	
	9月5日
	上午：9：00—11：30

法学基础知识

下午：2：00— 4：30 

价格政策法规
	

	
	9月6日
	上午：9：00—11：30 

价格鉴证理论与实务

下午：2：00— 4：30 

价格鉴证案例分析
	

	安全工程师
	9月5日
	上午：9：00—11：30 

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律知识

下午：2：00— 4：30 

安全生产管理知识
	    《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科目为主客观题混合卷，考生答题时务必注意：1、要认真阅读答题注意事项（答题卡首页）；2、必须使用黑色墨水笔作答；3、必须在专用答题卡规定的题号和位置上作答；其余3科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

    考生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橡皮，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普通函数计算器。

    客观题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不再另发草稿纸；主观题草稿纸由考试部门配发，考后与试卷一并收回。

	
	9月6日
	上午：9：00—11：30 

安全生产技术

下午：2：00— 4：30 

安全生产事故案分析
	

	注册设备监理师
	9月5日
	上午：8：30-11：30

设备工程监理基础及相关知识

下午：2：00-5：00

设备监理合同管理
	    前3科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

    《设备监理综合实务与案例分析》为主观题，在专用答题卡上作答，考生答题时务必注意：1、要认真阅读答题注意事项（答题卡首页）；2、必须使用黑色墨水笔作答；3、必须在答题卡规定的题号和位置上作答。4、该科共6道题，均为必答题。

考生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

    各科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考后收回，不再另发草稿纸。

	
	9月6日
	上午：8：30-11：30

质量、投资、进度控制

下午：2：00-6：00

设备监理综合实务与案例分析
	

	国际商务、外销员
	9月12日
	上午：8：30-11：30 

国际商务理论与实务（执业）

外经贸综合业务(外销员从业)

下午：2：00-5：00 

国际商务专业知识（执业）

外经贸外语笔试（外销员从业，英、俄、日、法）
	    各科试卷(不含口试)均由客观题和主观题组成，客观题部分在答题卡上作答，主观题部分在试卷上做答。

    考生应携带黑色墨水笔（用于主观题答题）、2B铅笔、橡皮，不得使用涂改带（液）。答题所用草稿纸由考试部门发放、考后收回。

    外销员《外经贸外语》口语考试时间为每人10分钟。

	
	9月13日
	上午：8：30开始，外经贸外语口试（英、俄、日、法），一天考完。
	

	执业药师
	10月17日
	上午：9：00—11：30 

药学（中药学）专业知识（一）

下午：2：00— 4：30

药学（中药学）专业知识（二）
	    全部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

    考生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橡皮。

    各科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考后收回，不再另发草稿纸。

	
	10月18日
	上午：9：00—11：30 

药事管理与法规

下午：2：00— 4：30

综合知识与技能（药学、中药学）
	

	审计
	10月18日
	高级：

上午：9：00—12：00 

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

下午：2：00— 5：00 

 审计理论与审计案例分析
	    高级为主观题。中、初级为客观题。

    考生可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橡皮、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

    各科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考后收回，不再另发草稿纸。

	
	
	中、初级：

上午：9：00—11：30  

审计专业相关知识

下午：2：00— 4：30  

审计理论与实务
	

	企业法律顾问
	10月24日
	上午：9：00—11：30

综合法律知识

下午：2：00— 4：30

经济与民商法律知识
	    全部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

    考生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橡皮，在参加《企业管理知识》科目考试时可携带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

    各科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考后收回，不再另发草稿纸。

	
	10月25日
	上午：9：00—11：30

企业管理知识

下午：2：00— 4：30

企业法律顾问实务
	

	注册城市规划师
	10月24日
	上午：9：00—11：30

城市规划原理

下午：2：00— 4：30

城市规划相关知识
	    《城市规划实务》科目为主观题，考生须使用黑色墨水笔在专用答题卡规定的题号和位置上作答；答题前要认真阅读答题注意事项（专用答题卡首页），其余3科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

    考生可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橡皮，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

    各科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考后收回，不再另发草稿纸。

	
	10月25日
	上午：9：00—11：30

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

下午：2：00— 5：00

城市规划实务
	

	造价工程师
	10月24日
	上午：9：00—11：30

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理论与相关法规

下午：2：00— 5：00

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
	    《工程造价案例分析》科目为主观题，在答题纸上作答；其他科目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

    考生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橡皮、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

    草稿纸在考试时统一配发，考后收回。

	
	10月25日
	上午：9：00—11：30

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土建、安装）

下午：2：00— 6：00

工程造价案例分析
	

	经 济
	11月8日
	上午：9：00—11：30

专业知识与实务（初、中级）

下午：2：00— 4：30

经济基础知识（初、中级）
	    均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

    考生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橡皮，无声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

    各科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考后收回，不再另发草稿纸。

	土地登记代理人
	11月14日
	上午：9：00—11：00 

土地登记相关法律知识

下午：2：00—4：00 

土地权利理论与方法
	    考生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橡皮、无声无编辑存储功能计算器。

    各科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考后收回，不再另发草稿纸。

	
	11月15日
	上午：9：00—11：00 

地籍调查(自备函数计算器)

下午：2：00—4：30 

土地登记代理实务(自备计算器)
	


 

    三、报考条件
	考试类别
	所学专业或职称
	学位或学历
	专业工作年限

	经济
	中级
	取得经济专业初级资格
	中专
	从事专业工作满10年

	
	
	不限
	大学专科
	从事经济工作满6年

	
	
	
	大学本科
	从事经济工作满4年

	
	
	
	双学士或研究生班
	从事经济工作满2年

	
	
	
	硕士学位
	从事经济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不限

	
	初级
	不限
	高中以上
	从事经济工作满1年

	
	    一、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不实行滚动，须当年通过应试的科目，方能取得资格证书。

    二、按照人事部办公厅《关于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安排和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4]45号）精神，各大中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可以参加经济专业初级资格考试报名。对报名时尚未获得学历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可持能够证明其在考试年度可毕业的有效证件（如学生证等）和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参加考试报名。

	审计
	高级
	取得审计师或相关专业中级资格后
	大学专科
	从事审计工作满6年

	
	
	
	大学本科
	从事审计工作满5年

	
	
	
	硕士学位
	从事审计工作满4年

	
	
	
	博士学位
	从事审计工作满2年

	
	中级
	不限
	大学专科
	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5年

	
	
	
	大学本科
	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4年

	
	
	
	双学士或研究生班
	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2年

	
	
	
	硕士学位
	从事审计、财经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不限

	
	初级
	不限
	高中以上学历
	不限

	
	
	    按照人事部办公厅《关于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安排和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4]45号）精神，各大中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可以参加审计专业初级资格考试报名。对报名时尚未获得学历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可持能够证明其在考试年度可毕业的有效证件（如学生证等）和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参加考试报名。

	
	    报考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不实行滚动，须在1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的科目。

	注册资产评估师
	经济、工程类
	大学专科
	工作满5年，从事资产评估相关专业工作满3年

	
	
	大学本科
	工作满3年，从事资产评估相关专业工作满1年

	
	
	双学士、研究生班、硕士学位
	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不限

	
	    一、非经济、工程类专业毕业，其相对应的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年限延长2年。

    二、不具备规定学历，但通过经济、会计、审计国家统一考试取得初级资格，并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5年。

    三、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成绩滚动的办法是：参加5个科目考试的人员须在连续3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考试；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考试。

    按国家有关规定已评聘为工程、经济类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2年，可免试1科相应考试科目。其中，已评聘为高级工程师（含相应专业的副教授、副研究员等）职务的，可免试《建筑工程评估基础》或《机电设备评估基础》科目；已评聘为高级经济师（含相应专业的副教授、副研究员等）职务的，可免试《经济法》科目；已评聘为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含相应专业副教授、副研究员等）职务的，可免试《财务会计》科目。

	注册资产评估师 （珠宝类）
	珠宝评估相关专业

（含地质）
	大学专科
	从事珠宝评估工作满5年。

	
	
	大学本科
	从事珠宝评估工作满3年。

	
	
	第二学士学位
	从事珠宝评估工作满2年。

	
	
	硕士学位
	从事珠宝评估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不限

	
	    一、注册资产评估师珠宝类执业资格考试，在人事部门只参加《资产评估》、《经济法》两个科目的考试。网上填写报名表时报考级别按考5科填写。

    二、《珠宝评估理论与方法》、《珠宝评估案例分析》两个科目考试与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珠宝首饰艺术品评估专业委员会联系，电话：010-84273641，网址：www.cas-gjac.org。

    三、《珠宝鉴定与分级》考试与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或国家主管机构联系。电话：0431-8974594； 010-82022019、84275411。国家主管机构网址：www.chinatt315.org.cn  或 www.ngtc.com.cn。考试相关事宜登陆中评协网址：www.cas.org.cn。

	注册设备监理师
	工程技术专业工程师
	中专
	累计从事设备工程专业工作满20年

	
	
	大专
	累计从事设备工程专业工作满15年

	
	
	本科
	累计从事设备工程专业工作满10年。

	
	
	硕士以上学位
	累计从事设备工程专业工作满5年。

	
	    一、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当年通过应试科目，方能取得考试合格证书。

    二、凡符合报考条件，并于2002年底前评聘为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可免试《设备工程监理基础及相关知识》和《设备监理合同管理》2个科目，只参加《质量、投资、进度控制》和《设备监理综合实务与案例分析》2个科目的考试。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师
	报名时必须提供有效期内的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B级以上合格证或60分以上（含60分）的成绩通知单。
	取得外销员从业资格
	从事外经贸类专业工作满8年

	
	
	
	取得大专学历
	从事外经贸类专业工作满5年

	
	
	
	取得本科学历
	从事外经贸类专业工作满4年

	
	
	
	双学位或研究生班
	从事外经贸类专业工作满2年

	
	
	
	硕士学位
	从事外经贸类专业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不限

	
	外销员
	从事外经贸类专业工作
	中专以上学历
	不限

	
	
	    一、已取得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颁发的《外销员资格证书》（在有效期内），并符合外销员从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人员，可免试“外经贸外语”，必须参加“外经贸综合业务”科目考试。

    二、按照人事部办公厅《关于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安排和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4]45号）精神，各大中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可以参加外销员从业资格考试报名。对报名时尚未获得学历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可持能够证明其在考试年度可毕业的有效证件（如学生证等）和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参加考试报名。

	
	报考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资格考试成绩不实行滚动，须在当年通过应试的科目，方能取得资格证书。

	执业药师
	药学、中药学或相关专业
	中专
	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7年

	
	
	大专
	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5年

	
	
	本科
	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3年

	
	
	双学士、研究生班、硕士学位
	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不限

	
	    一、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当年通过应试科目，方能取得资格证书。

    二、按国家有关规定已评聘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药学（中药学）专业知识（一）》、《药学（中药学）专业知识（二）》2个科目，只参加《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学（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2个科目的考试：

    1. 中药学徒、药学或中药学中专毕业，连续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20年。

    2. 取得药学、中药学专业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连续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15年。

	企业法律顾问
	法律、经济或相关专业
	大专
	工作满5年，其中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3年

	
	
	本科
	工作满3年，其中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1年

	
	
	双学士或研究生班
	工作满2年

	
	
	硕士学位
	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不限

	
	非法律类、经济类专业
	大专
	工作满7年，其中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5年

	
	
	本科
	工作满5年，其中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3年

	
	
	双学士或研究生班
	工作满4年，其中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2年

	
	
	硕士学位
	工作满3年，其中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1年

	
	    一、不具备上述学历，但通过国家统一考试，取得经济专业初级资格，并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5年。

    二、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当年通过应试科目，方能取得资格证书。

    三、凡符合报考条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部分科目：

    1. 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并按国家有关规定评聘为三级（中级）以上律师专业技术职务，从事法律或经济工作满1年，可免试《综合法律知识》、《经济与民商法律知识》2个科目，只参加《企业管理知识》、《企业法律顾问实务》2个科目的考试。

    2. 参加全国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中级资格，并受聘担任经济师专业技术职务，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1年，可免试《综合法律知识》、《企业管理知识》2个科目，只参加《经济与民商法律知识》、《企业法律顾问实务》2个科目的考试。

    3. 参加全国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中级资格，同时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并按国家有关规定评聘为三级（中级）以上律师专业技术职务，从事企业法律或经济工作满1年，可免试《综合法律知识》、《经济与民商法律知识》和《企业管理知识》3个科目，只参加《企业法律顾问实务》1个科目的考试。

	价格鉴证师
	经济、法律专业
	中专
	从事价格鉴证工作满7年

	
	
	大学专科
	从事价格鉴证工作满5年

	
	
	大学本科
	从事价格鉴证工作满3年

	
	
	双学士、研究生班、硕士学位
	从事价格鉴证工作满1年

	
	相关专业
	博士学位
	不限

	
	    一、通过国家经济、会计、审计初级资格考试，从事价格鉴证工作满6年。

    二、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考试成绩滚动的办法是：参加5个科目考试的人员须在3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考试；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须在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考试。

    三、从事价格鉴证工作满2年，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经济学和价格学基本理论》科目，只参加其余4个科目的考试：

    1．在全国实行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前，按国家有关规定评聘为经济、会计、审计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2．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经济、会计、审计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

	注册安全工程师
	取得安全工程、工程经济类专业
	中专
	从事安全生产相关业务工作满7年。

	
	
	大专
	从事安全生产相关业务工作满5年。

	
	
	本科
	从事安全生产相关业务工作满3年。

	
	
	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
	从事安全生产相关业务工作满2年。

	
	
	硕士学位
	从事安全生产相关业务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不限

	
	    一、取得其他专业毕业的学历，本科以下学历其相对应的从事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年限延长2年。第二学士学位及以上学历其相对应的从事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年限延长1年。

    二、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当年通过应试科目，方能取得资格证书。

    三、凡符合报考条件，2002年9月3日前，已评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从事安全生产相关业务工作满10年的专业人员，可免试《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和《安全生产技术》2个科目，只参加《安全生产及相关法律知识》和《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2个科目的考试。

	造价工程师
	工程造价专业
	本科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4年

	
	
	大专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5年

	
	工程或工程经济类
	本科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5年

	
	
	大专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6年

	
	上述专业
	双学士、研究生班、硕士学位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3年

	
	
	博士学位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2年

	
	    一、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当年通过应试科目，方能取得考试合格证书。

    二、1996年8月26日前，已受聘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理论与相关法规》、《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2个科目，只参加《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工程造价案例分析》2个科目的考试：

    1．1970年（含1970年，下同）以前工程或工程经济类本科毕业，从事工程造价业务满15年。

    2．1970年以前工程或工程经济类大专毕业，从事工程造价业务满20年。

    3．1970年以前工程或工程经济类中专毕业，从事工程造价业务满25年。

	土地登记代理人
	理工、经济、法律
	大学专科毕业满6年
	从事土地登记代理相关工作满4年

	
	
	大学本科毕业满4年
	从事土地登记代理相关工作满2年

	
	
	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满3年
	从事土地登记代理相关工作满1年

	
	
	硕士学位满2年
	从事土地登记代理相关工作满1年

	
	
	博士学位
	从事土地登记代理相关工作满1年

	
	    1、土地登记代理人职业资格考试实行每2年为一个周期的成绩滚动考试。参加全部4个考试科目人员须在连续2个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符合免试条件，参加2个科目考试的，必须当年成绩全部通过为合格。

    2、2002年12月18日前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受聘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可免试《土地权利理论与方法》和《地籍调查》2个科目，只参加《土地登记相关法律知识》和《土地登记代理实务》2个科目的考试。

	注册城市规划师
	本专业
	中专（80年底前毕业）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15年

	
	
	大专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6年

	
	
	本科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4年

	
	
	通过评估的本科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3年

	
	
	硕士学位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2年

	
	
	博士学位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1年

	
	相近专业
	大专（82年底前毕业）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10年

	
	
	本科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5年

	
	
	硕士学位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3年

	
	
	博士学位
	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2年

	
	      报考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实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当年通过应试科目，方能取得资格证书。

      在《暂行规定》下发之日（1999年4月7日）前，已受聘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城市规划原理》、《城市规划相关知识》2个科目，只参加《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城市规划实务》2个科目的考试：

      1. 1987年以前（含1987年）取得城市规划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满10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满12年。

      2. 1984年（含1984年）取得城市规划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满1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满17年。

      3. 1970年底前，取得城市规划专业大专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15年；或非规划专业大专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20年。

      4. 1970年底前，取得城市规划专业中专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20年；或非规划专业中专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25年。


    
   
    四、考试相关政策及事项
    根据国家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事部令第3号），凡不具备报考条件，或弄虚作假提供假学历、假证明、假证件等，以及在人事职称考试部门组织的各类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严重违纪违规在停考期内的，不得报名参加考试，否则后果自负。

    五、考试教材征订及考前培训
    （一）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教材及培训事项与省资产评估协会联系，电话：0431-88591803、88591802。

    （二）注册设备监理师考试培训资料事项与省标准研究院联系，电话：0431-85233257。

    （三）国际商务考试教材及培训事项与吉林省国际商务学校（原吉林省对外经济贸易干部学校），联系电话：0431-87022778。

    （四）执业药师考试教材及培训事项与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事处联系，电话：0431-82761607。

    （五）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省（中）直单位考生教材和培训,由省审计厅人事处负责，联系电话：0431-85265083、85265082，各市州考生请与当地审计局联系。

    （六）企业法律顾问考试教材及培训事项与省经贸委政策法规处联系，电话：0431-82716859、88904527。

    （七）造价工程师考试教材及考前培训与省建设厅联系，电话：0431-88946514。

    （八）安全工程师考试教材及培训事项与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联系，电话：0431—88919919（教材）、88952109（培训）。

    （九）价格鉴证师考试教材和培训事项与省价格认证中心联系，电话：0431-87620115。

    （十）土地登记代理人培训由省国土资源宣传教育中心负责，联系电话：0431—88525172。教材征订可与国家直接联系，电话：010-64194907。

    （十一）经济专业技术资格网上征订：国家资格考试在线网址：http://www.oeoe.net.cn。联系电话：024-23964455。

    六、成绩发布及证书颁发
    省职考办网站发布成绩查询和证书发放通知。考试成绩一般在考后2个月左右发布，证书一般在考后3个月左右开始下发。考试合格者，由本人持准考证、身份证到报考机构领取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证书。选择省（中）直考区报名的，到省职考办3楼领取，请点击查看——[image: image2.png]


省职考办路线图.doc；选择各市（州）考区报名的，按当地人事职考部门通知的时间和地点领取。

    七、工作要求
    1. 各市州人事职称考试机构要加强考试宣传，认真做好报名组织工作，为考生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现场确认时，要严格审查报考资格，实行复审制，确保报考质量。

    2. 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人事部3号令，严格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狠刹考场腐败歪风，维护人事考试的严肃性，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对违反规定翻阅参考资料、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假证件、替考、互相交换试卷、抄袭、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作弊考生，一律按人事部3号令严肃查处，取消考试成绩，2周年内不得再次参加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
  
                                                                               二〇〇九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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